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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7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川金顶         编号：临2016—025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金属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●被担保方名称：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●本次担保金额：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为公

司向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2229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

保。 

●控股股东海亮金属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期间不收取担保费用，

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一、交易情况概述 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同意控股股东海亮金

属为公司拟向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 22290 万元借款提供连

带责任担保,保证期限为三年，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之日起算。同

时，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，海亮金属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,也不需要

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
二、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

被担保方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8 年，法定

代表人杨学品，注册资本 34899 万元，主要从事：石灰岩开采、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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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销售。碳酸钙复合材料生产、销售；建材销售；机械加工，汽车修

理，普通货运，电力开发，科技开发、咨询服务；机械设备租赁、文

化及日用品出租；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技术的出口业务；经营本企业

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、仪器仪表、机械设备、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

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）；经

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补”业务；销售矿产品（国家专项规定除外）；

仓储服务。 

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，公司总资产 367,304,033.31 元，净资

产 20,872,072.51元，实现营业收入 35,753,336.09 元，实现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,316,675.80 元。（以上数据未经审

计） 

三、交易的主要内容 

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，公司拟与海亮集团财

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签署《借款协议》。由财务

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 22290 万元人民币，专项用于偿还公司债务。借

款利率按中国其他独立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型贷款上浮 30%执行，借款

期限为三年，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之日起算。 

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金属将对公司向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的 22290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保证期限为三年，从借款合同

约定的借款之日起算。担保期间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,也不需要公司

提供反担保。 

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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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，控股股东海亮金属为公司向财务公司借款

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同时，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，海亮金属不收取任

何担保费用,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。本次交易行为将降低公司资

金成本，有利于公司运作，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五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

成了关联交易。公司独立董事冯晓、李孟刚、陈玉年对董事会提供的

相关材料进行了审阅，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，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，

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亮

金属”）拟为公司与财务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且

不收取担保费用，也不需要公司提供反担保，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

公司的支持，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及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汪鸣先生和

姚金芳先生回避表决。公司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3、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暨关联

交易以及大股东海亮金属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； 

4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暨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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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以及大股东海亮金属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2 月 22日 


